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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灣戲曲學院第 75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年 3 月 11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1 時 

開會地點(實體)：木柵校區表藝館 2樓會議室 

會議網址(線上)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uod-kvkz-kbj 

主  席：李校長揚                   紀  錄：葉姿伶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 

    決 定：會議紀錄確定。 

報告案：無 

討論提案： 

提案一：繳回「木柵校區校園改善計畫工程」教育部補助款 2,250 萬

元及該案已執行資本門經費 241 萬 6,659 元轉由本校校務

基金費用認列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)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臨時動議： 

提案一：京劇團聘任呂玉堃老師擔任客座教練，所需經費 65萬 8,324

元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京劇團)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https://meet.google.com/uod-kvkz-kb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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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報告案： 

本校校務基金 114 年度決算報告： 

一、 收支餘絀情形: 

(一) 114年度決算總收入5億9,465萬5,796元，較113年度決算6億

21萬248元減少555萬4,452元，主要係演藝收入、建教合作收

入等減少所致。 

(二) 114年度決算總支出5億7,729萬8,805元，較113年度決算5億

7,507萬4,699元增加222萬4,106元，主要係因基本工資調漲，

勞力外包等相關費用增加，致教學成本、管理及總務費用等

支出增加。 

(三) 114年度收支相抵後決算賸餘1,735萬6,991元，較113年度決

算賸餘2,513萬5,549元減少777萬8,558元，主要係因演藝收

入、建教合作收入等減少及勞力外包等費用增加所致。 

二、 購建固定資產執行情形： 

114年度購建固定資產可用預算數為2億7,583萬2,431元，實際

執行數為2億6,733萬2,986元，執行率96.92%。 

決  議：洽悉。 

 

肆、討論提案： 

提案一：114 年度建教合作計畫及推廣教育計畫結餘款分配，提請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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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。(提案單位：主計室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「計畫結餘款處理要點」規定辦理。 

二、 旨揭計畫結餘款分配，可分配情形如下： 

（一） 建教合作計畫： 

1. 依「計畫結餘款處理要點」規定，計畫結餘1萬元(含)

以上者，30%繳回學校，70%分配計畫主持人或單位。未

達1萬元者，全數繳回學校，不計入結餘分配。留存各

計畫主持人或單位結餘款以千元為單位。 

2. 114年度結餘款計108萬4,199元，可分配單位及金額： 

(1) 計畫主持人或單位： 

甲、 李揚校長7萬9,000元。 

乙、 京劇學系30萬9,000元。 

丙、 民俗技藝學系3萬元。 

丁、 客家戲學系22萬2,000元。 

戊、 歌仔戲學系9萬4,000元。 

己、 青年實習劇團1萬8,000元。 

(2) 繳回學校：33萬2,199元(含年度結餘未達1萬元者)。 

（二） 推廣教育計畫： 

1. 依「計畫結餘款處理要點」規定，計畫結餘1萬元(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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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者，50%繳回學校，50%分配原計畫所屬單位。未

達1萬元者，全數繳回學校，不計入結餘分配。留存各

計畫所屬單位結餘款以千元為單位。 

2. 114年度結餘款計38萬860元，可分配單位及金額： 

(1) 原計畫所屬單位：教務處17萬8,000元。 

(2) 繳回學校：20萬2,860元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：本校「114 年校務基金績效報告書」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

研究發展處) 

說  明：依據教育部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 26條

第 2項規定辦理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三：本校 114 學年度學院部導師費 48萬元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

位：學生事務處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「學院部教師擔任導師辦法」第 11條規定略以，

導師費不分級職，分上下學期 2 次發給，經費來源由本校

校務基金自籌收入節餘款支應，發給基準由校務基金管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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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議議決。 

二、 114 學年度學院部有 24 個班級，安排 24 位導師，核發基

準爰往例，每學期核發導師費 1 萬元，114 學年度所需導

師費 48 萬元，提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准予核發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四：本校民俗技藝學系行政助理薪資 62萬 4,032 元，提請審議。

(提案單位：民俗技藝學系) 

說  明：民俗技藝學系技工林秋容於本(115)年 1月 15 日屆齡退休，

所遺職務另僱行政助理接任，試用期間以碩士一級薪點僱用，

115 年 1-12 月所需經費 62 萬 4,032 元，提請校務基金管理

委員會審議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五：本校 116 年度收支餘絀及資本門概算編列情形，提請審議。

(提案單位：主計室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校 116 年度概算經會辦各單位提供資料，並參酌 114 年

度決算及 115 年度預算數後，予以彙整納編，收支編列情

形說明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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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預算總收入6億950萬7千元，較115年度預算總收入6億

578萬6千元增加372萬1千元，主要係預計其他補助收入

增加所致。 

(二) 預算總支出6億1,756萬4千元，較115年度預算總支出6億

2,391萬4千元減少635萬元，主要係演藝成本、學生公費

及獎勵金減少所致。 

(三) 預算短絀805萬7千元，較115年度預算短絀1,812萬8千元

減少短絀1,007萬1千元。 

二、 116 年度資本門概算經彙整各單位需求並經權責單位初核

後編列 6,248 萬 8 千元，由國庫補助 2,624 萬 5 千元、本

校營運資金支應 3,624 萬 3千元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 土地改良物：編列600萬元，主要係木柵校區汙水下水道

納管工程。 

(二) 房屋及建築設備：編列3,600萬元，主要係內湖校區劇藝

教學大樓工程款及木柵校區藝德樓增設性別友善廁所。 

(三) 機械及設備：編列607萬6千元，主要係汰換桌上型個人

電腦及筆記型電腦等教學、演出用設備等。 

(四) 交通及運輸設備：編列57萬4千元，主要係增購、汰換教

學用音響設備等。 

(五) 什項設備：編列994萬2千元，主要係新增、汰換分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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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氣、圖書視聽資料及教學演出用戲服道具等設備。 

(六) 無形資產：編列389萬6千元，主要係網路稽核管理平台、

教學軟體更新、電子資料庫購置及新編戲之劇本與音樂

設計等。 

三、 以上，116 年度經、資門概算係本校初編數，尚需經教育

部、行政院及立法院審議。如經審議有所增刪或行政院調

整編列標準，本室將依審議結果調整本校 116 年度前揭概

算編列數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六：本校各類案件經費追認案共 6 件，所需經費計 63 萬 8,403

元，提請追認。(提案單位：教務處、學生事務處、人事室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校各類案件經費追認案 6 件，經費 63 萬 8,403 元 ，為

使校務運作及業務推展順利進行，依第 45次校務基金管理

委員會議提案一決議，經簽奉核可後先行支用，並提報校

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追認。 

二、 上開追認案件列述如下： 

(一) 114學年度招生獎勵金依本校單獨招生獎勵實施要點

第3點及第7點規定辦理，各學系招生獎勵金2萬8,7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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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、個人獎勵金1萬2,000元，所需經費4萬729元，業

經教務處114年11月25日簽奉核准，提請追認。 

(二) 教育部補助本校114年度遞補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

作專業人力計畫，聘任專職處理性平案件之校安人員，

核定部分補助薪資及年終獎金 50萬元，其餘須由本校

自籌，經核算應核發本案校安人員之 12月薪資及年終

獎金(含機關負擔相關公提保費)，自籌款不足 7 萬

6,250 元，業經學生事務處 114 年 12 月 16 日簽奉核

准，提請追認。 

(三) 行政院函示，自 114 年 1 月 1 日起，中央政府約僱、

工友及約用人員等基層員工月薪應高於最低工資 1.1

倍(按：115 年最低工資為 29,500 元，1.1 倍為 32,450

元)，所需經費於各機關年度相關預算科目項下調整支

應。本校月薪不足最低工資 1.1 倍者，計有約用人員 7

人及廚工 1 人，自 115 年 1 月 1 日起，依據本校校務

基金進用工作人員計薪原則及注意事項之附表(薪級

表)，改以 247 薪點、月薪 33,019 元改僱，所需經費

17 萬 3,056 元，其中廚工 1 人計 2萬 1,632 元，由學

生公費-伙食廚工項下調整容納，至約用人員 7人計 15

萬 1,424 元，業經人事室本年 1 月 7 日簽奉核准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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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追認。 

(四) 本校與前職員間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之訴訟

費用，所需經費 12 萬元，業經人事室 114 年 12 月 16

日簽奉核准，提請追認。 

(五) 本校與行政違失 4 人間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(兼任教

師)事件之訴願程序委任律師案，所需經費 16 萬元，

業經人事室 114 年 12 月 16 日、同年月 18 日簽奉核

准，提請追認。 

(六) 本校與行政違失 4 人間(解聘及)終身不得聘任為(兼

任或專任)教師事件之訴願程序委任律師案，所需經費

9 萬元，業經人事室本年 2 月 3 日簽奉核准，提請追

認。 

決  議：同意追認。 

 

捌、臨時動議： 

提案一：有關補發本校 114 學年度第 1學期高職部以下教師鐘點費調

增差額，不足之鐘點費差額 194 萬 8,483 元，提請審議。(提

案單位：教務處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5 年 1 月 26 日臺教國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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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字第 1156000197 號函，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，國民小

學由 336 元調高至 405 元，國民中學由 378 元調高至 455

元，高級中等學校由 420 元調高至 505 元。 

二、 114 學年度第 1 學期高職部以下教師鐘點費調增差額總計

224 萬 8,550 元(教師鐘點費 220 萬 2,086 元，補充保費 4

萬 6,464 元)。 

三、 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已核定高職部鐘點費 120 萬

268 元，並撥入第 1 期補助款 30 萬 67 元，惟教育部國民

及學前教育署漏列國中及國小部鐘點費100萬1,818元(經

詢問該署將來文再行調查)，為保障本校教師權利，本案提

請先由第 1 期補助款 30 萬 67 元支應，不足之鐘點費差額

194 萬 8,483 元(高職部鐘點費第 2、3期款項 90 萬 201 元

及國中、國小部鐘點費 100 萬 1,818 元暨補充保費 4 萬

6,464 元)，由校務基金先行墊付，俟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

育署補助款撥入後轉正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有關導師費調增差額之發放，比照本案教師鐘點費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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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戲曲學院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計薪原則及

注意事項」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人事室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 115 年 3月 11 日第 386 次行政會議決議辦理。 

二、 為符合行政院及教育部等主管機關規範，擬具本校校務基

金進用工作人員計薪原則及注意事項第 7 點之附表修正案，

其修正要點列述如下： 

(一) 依114年11月4日修正之「教育部推動國立大專校院學生事

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要點」，各校進用之危機管理人

員(校安人員)，每位遞補人力薪資應至少以教育部約用人

員報酬標準表265薪點為起薪計算(約36,861元)，爰調整校

安人員薪資規定。 

(二) 配合約用人員之月薪應高於最低工資1.1倍，爰調整專科

以下至學士二級學歷薪級等級，以及廚房助理起敘薪資。 

(三) 依本校114年度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年終考評會議決議，

考量職業安全衛生護理師之屬性與營養師較為相同，爰將

職業安全衛生護理師之薪資併入附表二「國立臺灣戲曲學

院廚房工作人員及營養師薪資表」規範。 

三、 檢附旨揭修正草案(含總說明、修正對照表、修正後全規定)

等相關資料，提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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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 

一、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護理師之薪資標準，請總務處及人事室

參考其他機關學校薪級規定另行研議。 

二、 其餘照案通過，並先行下達實施。 

 

玖、散會：上午 12 時 





1150311 第 75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(線上參與人員截圖)： 
委員：古翊汎、張京嵐 
 

 


